
主动公开

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做好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核实及奖补资金安排的通知》（粤能电力函〔2024〕

500 号）和《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 2025 年省级充电基

础设施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佛发改电力函〔2025〕12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文件要求，现组织我区 2023 年度电动汽

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补范围

（一）2023 年度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。

要同时满足“建成投运、验收合格”“此前未获得过中央或省级

财政补贴”“2023 年接入‘粤易充’平台”三个条件。根据前

期预申报通知要求，本次正式申报仅限已通过预申报的 2023 年

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项目。

（二）2021—2022年度符合条件未领取补贴电动汽车充（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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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基础设施。前期已通过预申报补充的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项目，

经我局出具书面认定意见后，可纳入 2023 年度充（换）电基础

设施补贴资金范围，标准按不高于 2023 年度补贴标准另行确定。

二、2023 年度奖补标准

按照《通知》文件规定，全市对 2023 年度非高速公路和高

速公路直流充电桩、超级充电桩、换电站统一按直流充电桩标准

进行补贴，即 97.8 元/千瓦；对非高速公路和高速公路交流充电

桩统一按交流充电桩标准进行补贴，即 18.5 元/千瓦。

三、申报奖补资金条件

（一）在禅城区合法安装并建成投运、验收合格，此前未获

得过中央或省级财政补贴。

（二）申报的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我局现场核查

确认，并符合通过申报条件的。

（三）充（换）电设施的运营企业及项目符合《广东省充电

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电动

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。

（四）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营服务、维护管理符合

国家和省相关技术标准、设计规范和管理要求。

（五）按国家和省相关要求能实现充换电数据共享，已接入

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（即“粤易充”平台），

实现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，并由智能服务平台管理机构出具接

入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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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电能可计量、位置可查询、充（换）

电状态可监控。

四、申报需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奖补

资金申请表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奖补

资金项目真实性承诺函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充（换）电站场独立计费证明材料，含电费单、缴费

发票（2025 年 1—9 月）。

（四）充（换）电设施等有关设备的出厂合格证明、采购合

同和发票，工程建设委托合同等。

（五）项目验收合格证明材料，其中充（换）电设施投资主

体或其委托单位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开展

充（换）电设施竣工验收并提供验收证明材料，自行开展验收的

单位需具备一定资质。

（六）充（换）电站场照片（需与此前预申报现场核查所提

供材料一致）。

（七）充（换）电设施接入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服

务平台（即“粤易充平台”）的证明材料。

（八）项目备案证。

（九）申请单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、单位企业营业执照

复印件、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（申请单位收款银行账号复印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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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申请单位与充（换）电设施权属方为非同一单位，需提供申请

单位与充（换）电设施权属人之间签署的明确申请财政补贴主体

的协议。

（十）其他必要材料。

五、申报时间及报送方式

（一）申报截至时间

2025 年 11 月 17 日。（逾期申报视为放弃补贴）

（二）报送方式

1.电子报送：请各企业将申报材料盖章扫描件按上述 1—10

顺序排列，并打包发送至邮箱：372860771@qq.com（请各企业按

照附件 3 项目的顺序“2023 年/2022 年+1（表格序号）+项目名

称+申报企业名称”命名邮件标题）。

2.纸质报送：请各企业将审核无误后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一

份（所有材料加盖申请补贴单位公章）提交至佛山市禅城区发展

和改革局（禅城区惠景三街 38 号 215 室能源股，伍小姐收）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禅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审核申报材料结束后，将按照上

级文件要求，在局网站官网进行公示补贴有关情况，公示时间为

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，将按相关文件要求拨付奖补资金。

（二）请各企业协助填报《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

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申报工作满意度调查表》（见附件 4）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单位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若发现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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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作假、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依照相关规定予以

严肃处理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本通知由禅城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奖

补资金申请表

2.关于申报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

础设施奖补资金项目真实性承诺函

3.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奖

补资金情况表

4.禅城区 2023 年度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奖

补资金申报工作满意度调查表

佛山市禅城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11 月 3 日

（联系人：唐先生、伍小姐，联系电话：823409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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